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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侵权责任中的恢复原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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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法将传统大陆民法中的“恢复原状”作了技术性限缩，未将恢复原状费用囊括在内，且

常将其与金钱赔偿混为一谈。虽然在多数情况下，环境侵权中的恢复原状费用和金钱赔偿在适用效

果上均指向金额的计算，但两者性质相去甚远，恢复原状的金钱给付源自自身的行为给付色彩，而这

点常被忽略。依据损害赔偿规则，费用支付完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责任终结，如将恢复费用定性为

金钱赔偿的话，费用支付完毕即风险转移完毕，这与环境损害责任所欲达到的救济理念多有抵牾。鉴

于此，应在明晰恢复原状费用请求权性质，且与金钱赔偿作严格区分的基础上，重新对恢复原状费用

进行界定。具体可参照《民法典》第１２３５条对请求范围进行再确认，将虚拟治理成本法作为费用计算

的标准。最后，从可否自由处分、追偿问题等方面补足适用之疑虑。

关键词　恢复原状费用　金钱赔偿　完全赔偿原则　请求范围

一、问 题 的 提 出

恢复原状又称回复原状，来源于罗马法中的“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ｎａｔｕｒａ”，直译为“恢复到自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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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即重建赔偿权利人受侵害权利法益之原貌、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１〕由于此种赔偿方式

侧重实际恢复受害人的固有整体利益，因此又被称为损害赔偿法上的实际履行。在遭到损害之情

形，应当使受害人尽可能地接近恢复原状之状态，是损害赔偿的理念，同样地，环境损害恢复至原

有之状态，也是损害赔偿重要的理念内涵。〔２〕环境损害赔偿中的恢复原状请求权可分为恢复原

状行为请求权和恢复原状费用请求权，其与生态修复责任相区别，有充分维护受害人完整利益之

优势，还可确保受害权利继续之功能，是解决环境损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３〕但在具体的司

法实践中，恢复原状的责任方式并不受欢迎。〔４〕又囿于环境修复的专业性，大多数法院直接判决

责任人支付恢复环境费用以替代恢复原状行为。费用的支付在一定程度上以有利于受害人之方

式，填补了污染、破坏行为所导致的直接“物”之损害，又弥补了因实施恢复原状所带来的间接费用

的损失。但在更进一步地探究恢复原状费用在环境侵权中的适用时，会出现以下几点疑问：首先，

恢复原状费用性质为何？其属于恢复原状范畴还是赔偿损失范畴？其次，恢复原状费用与金钱赔

偿区别为何？以及在环境侵权中适用恢复原状费用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何在？最后，在可适用的前

提下，恢复原状费用的请求范围为何？预防性费用以及过渡期损失费用是否均可被纳入进来？作

为金钱外观的恢复原状费用是恢复原状在恢复受害人对物之固有利益的功能的完整意义上的体

现，如未厘清理论困惑的话，不仅现行法固有缺陷带来的适用难题将无法化解，而且恢复原状制度

恐将无法发挥其应有之义。鉴于此，很有必要界定恢复原状费用之涵义，厘清其与恢复原状、金钱

赔偿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明晰恢复原状费用的请求范围等内容。

二、恢复原状费用之概念界定

（一）完全赔偿的实现途径：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

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民法中，差额说（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与组织说（Ｏｃｒｔｍａｎｎ）为全

面观察损害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视角，即价值利益的损害和完整利益的损害。差额说是德国学者蒙

森（Ｍｏｍｍｓｅｎ）于１８５５年着眼于日耳曼法首倡的，该说认为损害是特定损害事故所损害之利益的

总体，即有损害事故发生于无损害事故下所生之差额；组织说是德国学者诺伊勒（Ｎｅｕｎｅｒ）于

１９０１年提出的，其认为因剥夺、毁损或伤害所发生之损害为真实损害（ｒｅａｌｅｒＳｃｈａｄｅｎ），应当承认

其在全部财产减少差额中具有独立地位，据此得出的损害并非单纯计算上之大小，而是由不同之

构成成分所组成。〔５〕《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９条至第２５１条对两种利益形态进行了确认，分别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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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４８页。

吉村良一『公害·環境私法の展開と今日的課題』（法律文化社，２００２年）２９７頁。

恢复原状责任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年发布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０条和《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４条中均有提

及，但相关条款未对二者进行区分，实践中也常将二者混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环保部发布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

法（第Ⅱ版）》对两者进行了区分。恢复中的期间损害强调“受损生态环境从损害发生到其恢复至基线状态期间提供生

态系统服务的损失量”，实则是环境利益损失内涵的另外一种表述，而修复不包括修复期间环境利益的损失。更重要

的一点是，恢复原状指向环境利益，环境利益又有资源利益和生态利益之分；生态修复责任所指向的仅仅是生态利

益，环境侵权视域下的恢复原状可以囊括生态利益，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不能被恢复原状责任所涵盖。

本文以“恢复原状”为关键字在北大法宝与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近６年间（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的环境侵权纠纷，涉及恢复原状费用的案件仅有１９件。其中判决恢复原状费用的案件１２件，明确用修复费用

替代恢复原状的有２件，直接明确生态修复费用的有５件。

见前注〔１〕，曾世雄书，第１１９、１２４—１２５页。



“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６〕在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中，损害赔偿的终局指导原理在于平均正义，

亦即等价交换的理念。在此理念下，对于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之解释，必须与损害赔偿范围上的

完全赔偿，力求吻合一致。〔７〕《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９条第１款中“负损害赔偿义务的人，应恢复损害

发生前之状态”的表述便是完全赔偿原则之直接诠释，全面关注受害人利益情况的具体组成，而非

仅仅以金钱价值来保护，恰好回应了损害赔偿填补损害的要求；第２款规定的“因伤害人身或者损

毁物件而应赔偿损害时，债权人可以要求以金钱赔偿代替恢复原状”说明，恢复原状是优先于金钱

赔偿的填补方式，且只有当恢复原状不能时才考虑用金钱赔偿代替恢复原状。〔８〕可以看出，依据

完全赔偿原则，损害赔偿法在回复符合受害人主观利益期望的同时，也要回应以市场的“普通价

值”为衡量依据的“价值利益”，另外也要回复权利主体对于自己具体的权益乃至实际生活目的所

拥有的利益。〔９〕但需要注意的是，完整利益的损害并非总是包含且大于价值利益的损害，在仅发

生物品损毁等财产总额减少的情形下，还会出现价值利益损害与完整利益损害重叠的情形。

恢复原状的完全赔偿原则除了体现在差额理论中，还集中体现在权利效力理论

（Ｒｅｃｈｔｓｆｏｒｔｆｕｎｋｔｉｏｎ）中。依据前者，在确认损害具体范围时，比较加害事由给受害人带来的财产状

态与假设未发生加害事由受害人的应有状态，其中的差额即为损害部分；而依据后者，必须就财产

性损害采取市场价值的客观计算方法。两种理论互为补充，完善了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１０〕金

钱赔偿是差额理论与传统的自然损害概念之间的“结合体”，亦是完全赔偿原则的直接体现，它不

仅吸收了差额理论“财产总额之差”的精神，又借用了传统自然损害概念对损害的剖析，即从微观

的角度出发，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到受害人所受侵害的具体权益在事实状态上的变化。〔１１〕不难看

出，作为具体责任承担的恢复原状强调加害人承担赔偿受害人至其固有利益恢复到原有或者应有

之状态的义务（而非机械性地回复原状），注重考查受害人的利益状况可能发生的变化，而金钱赔

偿在一定程度上，与恢复原状所遵循的逻辑变化不谋而合。

（二）恢复原状费用的性质

恢复原状有恢复行为与恢复费用之分。恢复行为有时缓不济急，或者不能符合受害人的意

愿。为了合乎实际需要，使受害人获得更周密保障，《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９条第２款增设了恢复原状

费用。同时，《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９条第２款第１句赋予了受害人自主实施恢复原状、对抗恶意的赔

偿义务人的权能（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ｓｂｅｆｕｇｎｉｓ）。因此，支付恢复原状费用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恢复原状，

它与《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９条第１款规定的恢复原状的区别仅仅在于具体实施的主体不同———一个

是由受害人或者受害人指定的人实施，而另一个则是由侵害人或者侵害人指定的人实施。〔１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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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９条第１款：“负有损害赔偿义务的人，应当回复在使自己负有赔偿义务的事由不发

生时的原应存在的状态。”第２５１条第１款：“以不能回复原状或者回复不足以赔偿债权人为限，赔偿义务人应当以

金钱赔偿债权人。”参见《德国民法典》，杜景林、卢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４—５５页。

参见邱聪智：《回复原状的规范意义———类型思维举隅之》，载《民事法学新思维之展开———刘春堂教授

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４４页。

由《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９条可得，德国法中的恢复原状具有损害赔偿原则和具体责任方式两种属性。参

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３２—４３３页。

Ｖｇｌ．ＤｉｅｔｅｒＭｅｄｉｃｕ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Ｇｅｌｄｅｒｓａｔｚ，ＪｕＳ１９６９，Ｓ．４４９．转引自程啸、王丹：《损害赔

偿的方法》，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５６页。

参见朱岩：《什么是“恢复原状”？———兼评中国大陆侵权责任承担方式》，载《月旦民商法杂志》总第

２６期（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９页。

参见李承亮：《损害赔偿与民事责任》，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３７页。

同上注，第１４１页。



国虽将恢复原状与赔偿损失分别作为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１３〕但是既没有明确恢复原状费用的

性质，也没有对受害人可否自主恢复原状而请求费用做出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法上赔偿损失

的范围不同于大陆法系的金钱赔偿，它既包括金钱赔偿，还包括了大陆法上原本属于恢复原状范

畴的费用请求，但这种划分方式不妥。德国法上的金钱赔偿是基于价值利益填补而建立的以金钱

支付为表象的责任方式，发生于法定的特殊情形，是作为恢复原状的补充存在的，而且恢复原状费

用支付的性质不属于金钱赔偿。我国法上的“赔偿损失”和德国法上的损害赔偿、价值赔偿并不等

同。赔偿损失指的是以支付一定金钱的方式填补受害人的财产损害。从外延上看，它虽然小于德

国法中的损害赔偿，但却远远大于《德国民法典》第２５１条规定的价值赔偿。〔１４〕

恢复原状费用究竟属于恢复原状请求权之范畴，还是金钱赔偿之领域？首先应从恢复原状

及金钱赔偿之规范意义着手。所谓恢复原状，除为回复原状应给付金钱者外，一般均解为事实

上之修复。所以身体、健康之损害应治愈之，物之灭失应回复或以同种类、品质、数量之他物代

替之，物之毁损应修缮之。〔１５〕说到底，恢复原状费用的根本目标在于重建被损害的利益，力图

追求法益状态的完整性，以保持或完整利益为价值导向。金钱赔偿则是权益价值之填补，与受

害人权益状态之完整，乃属不同层次。恢复费用之请求权，旨在实现状态之完整，非权益价值上

差额之计算与填补，规范性质上，恢复费用显然应属恢复原状的评价范畴。〔１６〕“环境侵权中的

恢复费用亦是同理，其旨在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而非因损害不可修复而转化成的金钱赔

偿。”〔１７〕诚然，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一样，受害人向加害人请求的都是金钱的支付，两者在适用

效果上均指向了金额的计算，〔１８〕但恢复原状的金钱给付源自自身的行为给付色彩，这点常被忽

略。具体来说，恢复原状有行为给付与给与给付两层含义。行为给付特指赔偿义务人的行为协

助，如鱼塘被污染，导致鱼类死亡，排污者负有清理污染的责任，清理系行为协助；给与给付包含

金钱给付和行为协助，仍以被污染鱼塘为例，简单清理已无法满足恢复需求，需购买专业设备才

能完成原状恢复，此处金钱支出即是恢复原状费用。准此以观，恢复原状费用是恢复原状应有

之义。〔１９〕

（三）恢复原状费用与金钱赔偿的区别

虽然与金钱赔偿请求权一样，恢复原状费用也以金钱给付为内容，但是在性质上迥异于作为

损害赔偿方法之一的金钱赔偿请求权，〔２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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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民法典》第１７９条将侵权责任方式分为两类，其一是保障完整利益的侵权责任方式，如排除妨

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其二是保障金钱价值利益的侵权责任方式，即赔偿损失（一般多指金钱赔偿）。参见魏

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８３页；魏振瀛：《侵权责任方式与归责事由、归责原则的关系》，载

《中国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３０页。

参见李兴宇：《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赔偿损失”》，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第１８页；

前注〔９〕，程啸、王丹文，第５４页。

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２４页。

参见前注〔８〕，梅迪库斯书，第４３２—４３３页；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版，第３７５页。

吕忠梅、窦海：《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证解析》，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３７页。

参见李超：《物之毁损的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 多种侵权责任方式下的解释论》，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２年

第２期，第４１页。

参见前注〔１〕，曾世雄书，第１４９页。

Ｖｇｌ．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Ｉ：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１４．Ａｕｆｌ．，１９８７，Ｓ．４６８．转引自程啸：《侵权责任

法》（第２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７１页。



１．保护对象和规范目的不同

如上文所述，恢复原状费用的根本目标在于重建被损害的利益，以保持或完整利益为价值导

向；而金钱赔偿着重强调损害前后的价值差额，价值差额是可以用市场价格来衡量的。详言之，恢

复原状对受到损害的主体一方的保护更趋向完整意义上的保护，包含了多方面的利益内容。完整

意义的保护既要涵盖对于受损害一方的物质利益的恢复，还应当涵盖精神层面的主体利益以及其

他有关于主体主观意识上的利益内容。因为生态环境有时承载了区域不特定主体的特殊情感，这

些主体对其形成、维护都做出了不懈努力，如若环境利益遭到侵害，很显然无法通过简单的金钱支

付来弥补，而应通过恢复违反区域惯例和规则的状态消除侵权后果。如若不然，即便是货币补偿，

也无法避免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侵害，从而呈现出区域无序之状态。〔２１〕

２．请求权行使的要件不同

恢复原状费用请求权是以填补完整利益为规范目的，恢复原状费用请求权须满足可能性、目

的拘束性和经济合理性。可能性指的是受害人主张的具体的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费用）之请求

须满足继续原初状态的可能性，如若不然，属于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费用）不能，〔２２〕在环境侵权

中，特殊的“物”被损毁，〔２３〕通常仅表现为事实上的恢复不能，此时侵权人承担相应的金钱赔偿即

可。目的拘束性指的是恢复原状费用所得之金钱必须以满足恢复原初状态所需为目的，不得任意

支配。〔２４〕经济合理性指的是恢复原状费用须经济合理，环境侵权中的经济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点：第一，恢复原状费用不能无限制，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认定，不能过度苛责赔偿义务人；第

二，恢复原状费用不宜过高，反之易造成履行迟延———环境损害不仅得不到及时遏制，还会有扩大

的可能。金钱赔偿强调损害前后的价值差额，只要侵权行为引发了受害人财产的差额，在不需要

其他要件的情况下即可请求金钱赔偿。

３．风险负担规则不同

恢复原状中的风险负担，具体指的是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损害的扩大或使已产生的

损害比恢复原状之前的鉴定报告所预估的损失更严重。恢复原状的风险主要有无益的花费、过度

的花费和风险评估。〔２５〕无益的花费指的是恢复原状支付的金钱因“恢复”失败而浪费，在环境侵

权中表现为支出的恢复原状费用无法完成预期的修复目标；过度的花费指超出恢复原状费用的金

钱，如受害人提前恢复原状而产生的借款利益；风险评估主要是基于实际恢复产生的费用与判定

的恢复费用之差考虑，对于非双方当事人可预计的、实际超出判定费用的部分将由赔偿义务人来

承担，因为若由其恢复原状，自然地，就要概括承担以上风险。若赔偿义务人仅支付金钱赔偿，费

用支付完毕即意味着责任终结、风险转移完毕。

４．恢复费用支出的时间不同

费用请求权具有时间弹性，可在恢复行为之前或者之后。也就是说，恢复原状费用既可以在

·６７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吉村良一「都市における生活環境の保護と私法———公私協働の視点からの検討———」立命館法学第

５·６号（３３９·３４０号）（２０１１年）６４５頁参照。

物被损毁的恢复原状通常仅包括事实上的恢复不能，而不包括法律上的不能，事实上的恢复不能又有主

观不能和客观不能之分。

生态系统无时不处在循环流动、资源传递中，任何一个环节要素都不是民法意义上的“物”，此处的“特殊

的物”指的是环境客体。参见吕忠梅：《环境司法理性不能止于“天价”赔偿：泰州环境公益诉讼案评析》，载《中国

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２６９页。

参见前注〔２０〕，程啸书，第６７２页。

参见前注〔９〕，程啸、王丹文，第６６页。



实际支出该费用后请求加害人偿还，也可以在尚未支出费用前向赔偿义务人主张。原因在于，在

侵害行为被启动的那一刻，就在客观上给受害人造成了完整利益的损害，受害人也因此取得了恢

复原状费用请求权，不必在实际支出费用后才能请求恢复费用。金钱赔偿则不同，必须在受害人

实际支出了修理费用之后，才会使得受害人的财产总额减少（符合差额假设说），构成损害。唯有

此，受害人方能向加害人行使金钱赔偿请求权。〔２６〕

三、环境侵权责任中适用恢复原状费用的合理性

货币在当今社会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金钱赔偿通常被认为是最高效、最便宜的赔偿方式。

但“赔偿”是为了填补损害，并不直接意味着“金钱赔偿”———实物赔偿也好，金钱赔偿也好，都是赔

偿的一种形式而已。〔２７〕虽然恢复原状欠缺可执行性、适用范围也比较狭窄，但在环境侵权责任

中，恢复原状和承担恢复原状费用却是较优位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一）相较金钱赔偿更有助于实现损害赔偿责任的规范目的

立法者通常认为，直接的金钱赔偿较之于原状恢复更有利，但前提是金钱赔偿会给予受害者

与原状恢复等同的价值。〔２８〕有时候通过金钱来评价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是对受害者最直接、最

方便的救济，但是这种金钱赔偿原则并非是最恰当的补救措施———在某些情形下，这种补救措施

救济程度不够，仅支付赔偿金也是不合理的。〔２９〕比如对具有替代性的普通物品而言，赔偿损失与

恢复原状对受害者利益状态的影响没有太大差异（特殊损害除外）。但是对于耕地、林地等非替代

性环境要素而言，两种责任方式存在极大差异，即使是支付赔偿金，原始状况仍旧无法恢复。〔３０〕

更重要的是，相对于保障金钱价值利益的损失赔偿而言，保障完整利益的恢复原状具备强势的优

越性。〔３１〕在兼顾受损之物的生态功能和间接填补生态损害方面，以恢复原状的方式填补损害，无

须评估受损之物的价值，〔３２〕可将更多的精力投注于生态利益，环境侵权的二元性得以维持。〔３３〕

再者，从更加强化污染者责任的角度出发，对责任人提出了更具体的担责要求。如果赔偿义务人

仅仅负担金钱赔偿，修正土壤、补种树木等恢复原状的措施将可有可无，也极易造成损害成本低

下，环境损害事件频发。需要注意的是，环境客体作为特殊的“物”，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失是一定

的，但作为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失去的不仅仅是“整片森林”———这怎能是单纯金钱赔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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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注〔２０〕，程啸书，第６７３页。

廣峰正子「原状回復と損害の規範的評価」立命館法学第５·６号（２０１５年）６７３頁参照。

四宮和夫『事務管理·不当利得·不法行為（下巻）』（青林書院，１９８５年）４７５頁参照。

三沢元次「不法行為における原状回復的救済論———金銭賠償主義批判」東洋法学第２４巻第１号

（１９８０年）２７—２８頁参照。

熊田裕之「破壊された森林の原状回復に関する法的責任」長崎大学総合環境研究第２巻第１号

（１９９９年）９２頁参照。

在论述恢复原状优越性的同时，恢复原状费用作为恢复原状的应有之义，当然在维持自立性的同时又内

蕴恢复原状之精神价值。

参见李承亮：《侵权责任法视野中的生态损害》，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６９页。

环境侵权不仅包含了个体层面上受害人利益的受损，更包含了社会整体层面上环境公共利益的受损。

吕忠梅：《论环境侵权的二元性》，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第８版。对于环境侵权纠纷而言，法院审判

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利纠纷，更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保障生态安全，维护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参见吕忠梅：《环境司法理性不能止于“天价”赔偿：泰州环境公益诉讼案评析》，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第２５１页。



能够弥补的。〔３４〕还有部分学者提出，恢复原状行为和恢复原状费用仅能使损害恢复至如同损害

未发生时之原状，并不能消除损害事件确已发生之事实。但在环境侵害当中，恢复原状确是最符

合损害赔偿目的的赔偿方式。理由在于，单纯的金钱赔偿不仅无法规避恢复原状不能消除事实已

经发生之缺陷，恢复如同损害未发生时之原状亦无法保障，甚至会造成正义形象贬值之虞，即无法

使赔偿权利人置身于如同损害未曾发生的环境之中。〔３５〕

（二）维护受害人的完整利益、确保受害权利继续之功能

恢复原状较之于其他责任承担方式更加关注利益完整性，受损权益的具体性。〔３６〕完整意义

的保护既要涵盖受损害一方的物质利益的恢复，还应当涵盖精神层面的主体利益以及其他有关于

主体主观意识上的利益内容，恢复原状费用亦是如此。恢复原状履行完整意义的保护自然而然兼

顾了最基本的价值利益的内容。〔３７〕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原状意味着生态环境在功能、状态以及价

值上得以保持，这是德国法上阐述完整利益（保持利益）的原因。在我国具体实践中，环境侵害中

的恢复原状一般与损害赔偿义务相结合，赔偿义务人不仅须支付原始与受损后之间的价值差额，

且仍须课以改变受损环境物理、化学性质使其回复到应有的自然功能之责任。虽然个案中仍未理

清金钱赔偿和恢复原状费用之区别，但是这种金钱赔偿与恢复原状相结合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侵权责任法目的及功能的重要体现。此外，恢复原状责任方式通过对完整利益的维护，实现了

被侵害权利的继续功能。〔３８〕首先，在多数情形下，环境损害对人身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后果是

不可逆的，即使赔偿义务人负担再多的金钱赔偿也难以恢复，不间断的危险物质富集现象常常会

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不特定多数人因生态服务功能的下降将遭受财产性不利益，受害权益的继

续功能恐将成空。其次，生态系统平衡的核心在于整体性，如若整体状态被打破，极易出现“牵一

发而动全身”之势，再加上环境损害评估困难，也将阻碍完整利益的维护，破坏被侵害权益的继续。

再者，如前所述，完整利益不仅包括物质利益、精神利益，也蕴含主观利益，如景观利益。〔３９〕这部

分不是基于价值利益保护的金钱赔偿所能够取代的。对于包含公共利益的景观利益在遭受破坏

之时，鉴于特殊性质，承认原状恢复作为不法行为“差止请求”的效果，不是也有认可的可能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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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再次强调，恢复原状费用实现形态与金钱赔偿一样，均体现为金钱支付，但恢复原状费用请求权的

时间弹性表明该笔费用有来自受害人先行采取恢复措施自行救济所产生的金钱之可能，存在采取恢复原状的现实

利益，此时没有采取金钱赔偿的充分条件。

参见前注〔１〕，曾世雄书，第１４８页。

这里的利益完整性倾向于受害者，具体性倾向于生态环境。

参见前注〔９〕，程啸、王丹文，第５７、５８页。

参见王泽鉴：《回复原状与金钱赔偿———损害赔偿方法的基本架构》，载《月旦法学杂志》第１２７期

（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７页。

角松生史「『景観利益』概念の位相」新世纪法政策学研究第２０巻（２０１５年）２７３頁以下参照。

参见前注〔２１〕，吉村良一文，第６４５页。日本法中的差止请求权旨在除去持续的加害，防止现在以及将

来发生的侵害，实现本来应有的法律状态，我国部分学者将其翻译为“停止侵害请求权”。德国法上称之为防御性

请求权（包括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我国《民法典》第１７９条以及第１１６７、１２０５条规定的“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请求权的范畴（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法上的“停止侵害”不具有独立意

义，因为排除妨害请求权与妨害防止请求权已然蕴含“停止侵害”的内核）。恢复原状是对过去的损害的回复，与此

相对，（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和妨害防止是除去现有的侵害或者将来侵害的危险。两者虽相异，但是法效果也可能

是相同的，即法效果有类似（重叠）之情形。详细内容可参见民法改正研究会（代表 加藤雅信）『民法改正と世界の

民法典』（信山社，２００９年）１３９頁；平井宜雄『債権各論Ⅱ不法行為』（弘文堂，１９９２年）１０５頁；四宮和夫『事務管

理·不当利得·不法行為（上巻）』（青林書院，１９８１年）４６８頁；藤岡康宏「不法行為と権利論———権利論の二元的

構造に関する―考察」早稲田法学第８０巻第３号（２００５年）１７８頁；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转下页）



环境利益本来就很难用金钱来评价，依据金钱赔偿几乎无法达到救济之目的，如果不通过取得具

体的原状来保全环境利益的话，受损居民定会蒙受更严重的损害。〔４１〕〔４１〕

（三）更加充分地实现完全赔偿原则

恢复原状旨在维护受害人的完整利益，包括使用利益以及交换利益、财产上损害与非财产上

损害。凡未有侵害事故发生时，受害人现时或将来所应有的利益状态，无论受害人法益本身的损

害，或者其他因侵害事实所生的财产上变动，均是完整利益保护的范围。〔４２〕恢复原状并非恢复至

受害人“损害发生前的原有状态”，而是恢复“假设损害没有发生时应有的状态”，此时，应当考察损

害事故发生后，所生的利益变动状况。〔４３〕具体从恢复原状的广义和狭义的应有状态之概念来讲。

广义的应有状态指的是除恢复被害客体本身之应有状态以外，第一次现实损害透过因果关系所生

的财产上损害结果也会考虑进来，意即将受害人（或债权人）自受侵害时起至进行恢复原状时止或

将来，因侵害之原因事实所生之财产上变动纳入保护范围中。狭义的应有状态仅仅囊括被害客体

的应有状态，对于其后所生之财产上结果损害不加考察。通常来讲，对于应有状态以及第一次现

实损害之后所衍生而出的财产上变动状况，亦须加以赔偿，始符合“完全赔偿原则”。只有这样，才

能使透过因果关系所构建出来的完全赔偿之精神，达成维护受害人“完整利益”之目的。需要强调

的是，鉴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究其本质意义上的恢复原状，应当不限于回复当事人双方之间的财

产利益，而应是扩大到回复被破坏、被污染的环境，使得因污染或破坏行为而荒废之地域社会复

活。〔４４〕地域复活之概念恰好与广义上的应有状态相契合，恢复至宛若损害事实从来没有发生过，

遭受侵害的权利客体被修补如初，引发的财产上变动被妥善填补，如此才能更加符合完全赔偿原

则。尽管恢复原状费用救济在多数情形会转化为一定的金钱支付，但不能简单被视为不利益的赔

偿，环境前后的价值差额处在随时变动之状态，每一组具体环境要素的价值更是无法估算的，多重

不确定因素表征的损害不能被损失赔偿责任终结。而基于个案受损状况依靠专家、专业机构综合

考量得出的用金钱表征的恢复费用的整个过程，都在践行维护受害权益的继续功能之目标，从而

间接维护了受害人的完整利益。

（四）恢复原状费用独立价值的体现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是众多私权益的基础，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因此，对

环境破坏和污染行为的恢复原状不仅有着其他责任承担方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亦具有独立之

价值。而作为恢复原状应有之意的恢复原状费用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独立价值。其独立价值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恢复原状中的给与给付包含金钱给付和行为协助两部分内容，相

较单纯指向行为协助的行为给付，理论内涵更丰富。如若环境侵害已经恢复原状行为不能，恢

复原状费用依旧可以诠释恢复原状保护受害人完整利益、实现被侵害权利继续之功能的价值。

第二，恢复原状费用具有促进损害赔偿的经济效率的功能，在本质上符合损害赔偿的目的，同时

又顾及了当事人的期待，这是金钱赔偿和恢复原状行为无法做到的。一方面，权利人获得价值

赔偿后，就对赔偿金额享有所谓的“处置自由”，不一定会将此金额用于恢复受损之“物”及其生

·９７１·

刘媛媛：论环境侵权责任中的恢复原状费用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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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３６—５３８页以下；王洪亮：《物上请求权的功能与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第２０３页；曹险峰：《防御性请求权论纲》，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５８页。

三沢元次「不法行為における原状回復的救済論———金銭賠償主義批判」東洋法学第２４巻第１号

（１９８０年）１６頁参照。

参见王千维：《论人格法益损害之赔偿方法》，载《月旦法学杂志》第９９期（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８—１２０页。

参见陈聪富：《物之损害赔偿》，载《月旦法学杂志》第２５７期（２０１６年），第６９页。

参见崔建远：《关于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的辨析》，载《当代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６７页。



态功能；〔４５〕另一方面，如果赔偿权利人在环境受损的第一时间已经进行了恢复，此时恢复行为

不具有任何意义，恢复费用的赔付（包括后期恢复费用）才是最恰当的。第三，环境侵权行为对

环境的污染、生态资源的破坏具有不可逆性，被污染的环境和被破坏的生态资源恢复可能性极

低，事后单纯的补救措施不足以弥补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总体被害”，更何况污染因子处于环

境要素的融合之中，有时很难或无法区分哪些具体污染因子是导致损害发生的主要成分，恢复

原状行为无从下手，及时的费用支付在确保环境损害及时填补的同时，还能起到缓解环境损害

的潜伏性和持续性引发的区域状况持续恶化的作用。第四，《民法典》第９条确立了“绿色原

则”，该原则“正是要在民法典中确立绿色发展理念，强调民事行为以保护环境为前提，不仅不能

牺牲环境，而且要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４６〕恢复费用则能够直接而有效地作

用于受损的生态环境，清除水体、土壤、大气等环境要素中的污染物，恢复受损样态，保持生态

环境的自身净化能力，抑或采取风险控制措施以避免更大规模的损害，进而维护环境周遭的

人身和财产权益。可以看出，恢复原状费用可最大限度实现生态环境功能的修复，更符合“绿

色化”。

需要说明的是，恢复原状费用并非一种独立的请求权，恢复原状费用属于恢复原状之范畴，是

恢复原状的当然内容。对其独立价值的论述是在恢复原状请求权视阈下展开的，侧重讨论它的独

有理论价值，以及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四、环境侵权责任中恢复原状费用内容之确定

（一）恢复原状费用的相关立法及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年发布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解释》）以及《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解释》）分别在第２０条、第１４条对恢复原状费用进行了规定。〔４７〕此

外，《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２０条第２款又规定了法院不仅可判决被告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责任

的同时承担修复费用，也可直接判决承担修复费用；第３款规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

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已认可恢复原状费用的独

立价值，对此可从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发布的关于“环境保护领域”的第２４批指导性

案例中管窥一斑：该批指导案件共１３件，其中有７件指导案件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恢复（修

复）费用，〔４８〕但在适用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从上文分析可知，费用请求权具有时间弹性、用

途特定性，这让其与金钱赔偿区别开来。但法院在判决时往往对恢复费用与金钱赔偿，或与赔

偿损失不作区分，参考判决中“期间损害”大多按照赔偿损失的规则进行处理。〔４９〕如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在确定被告的具体赔偿数额时，将环境在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整个期间的服务功能减

·０８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见前注〔３２〕，李承亮文，第７０页。

吕忠梅：《中国民法典的“绿色”需求及其功能实现》，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１４页。

第２０条、第１４条分别使用了“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环境修复费用”的表述，但以上条文都是在恢复

原状责任视域下展开的，可将其与环境恢复原状费用视为同一概念。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１２９号—１３３号等。

期间损害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至生态环境恢复到基线状态期间，生态环境因其物理、化学或生物

特性改变而导致向公众或其他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丧失或减少，属于恢复费用的范畴，后文将进行详细

论述。



损作为参考因素。〔５０〕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可了鉴定机构将修复方案编制费用、修复工程

建设费用和修复监测监管费用一并“打包”纳入恢复费用中的鉴定意见。〔５１〕再者，将恢复费用直

接用于预防污染，未考察经济合理性，实则也未分清其与损害赔偿的不同，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判决将常隆等６家公司承担的环境修复费用中的主要部分用于环境修复的同时，将其余部分用

于预防污染。〔５２〕此外，实践中还存在恢复原状费用厘定不清的难题。虽然环保部分别于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年发布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ＩＩ版）》（以下简称《环境损害鉴定方法ＩＩ》）和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都对生态环境损害量化计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如替代

等值分析和环境价值评估等方法，但其中的虚拟治理成本法是较理想的量化方法，在实践中，该方

法的计算成本较高，仅有部分法院会请专门的环境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如指导案例１３４号中，法院

依原告申请，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对千丈岩环境污染事件的生态修复及其费用予以鉴定。〔５３〕值得

一提的是，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司法鉴定意见》，将其中的“原位淋洗法”作为案件中被污

染土壤的修复方法，并以其确定具体的修复费用的做法，〔５４〕的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也仅适用

于土壤污染案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单纯的事后经济

赔偿本就不足以弥补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失，若恢复费用厘定不清，更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以

上不足之法效果。

以上典型案例部分涉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例，这似乎与本文主题所探讨的环境侵权责任存

在非统一性，况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尚未理清，〔５５〕而实质上，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生态损害救济体系中的定位应当是一种特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理由

如下：第一，两种诉讼类型在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上是一致的。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不利改变进行

赔偿和修复，进而实现生态正义，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制目的。而“生态和环境要素的不

利改变正是环境公益损害的核心内涵”，同时，“对生态环境的赔偿和修复也体现了环境公益的恢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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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２０１６）苏民终１３５７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７年３月发布的十起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之八）。

参见重庆市长寿区珍心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诉中盐重庆长寿盐化有限公司、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环

境污染责任纠纷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渝０１民终８９７２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８年６月

发布的１０起人民法院服务保障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之五）。

预防污染扩大所产生的相关费用虽然可纳入恢复原状费用当中，但应当将该笔费用与清理费用区分开

来。参见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起诉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等企业环境污染公益诉讼

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苏环公民终字第００００１号民事判决书。

指导案例１３４号为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民

事公益诉讼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渝０２民终７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注〔５１〕。

生态环境损害专指属于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而环境损害包括了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和生态环境损

害，所以，从规范的概念体系上看，生态环境损害是环境损害的下位概念。参见吕忠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的法律辨析》，载《法学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７页。学界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

认定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本质上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两者的衔接实际上需要

解决不同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顺位问题；其二，两种诉讼的法律目的一致但理论基础有别，是一种特殊

的环境民事诉讼制度类型。参见刘静、蒋婷婷：《生态损害救济体系的重构》，载《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３页；汪劲：《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关联诉讼衔接规则的建立》，载《环境保护》２０１８年

第５期，第３９页；程多威、王灿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体系定位与完善路径》，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８３页；罗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关系实证研究》，载《法律适用》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４２页。



复性和补偿性保护理念”。〔５６〕第二，两种诉讼类型的赔付范围高度重合，〔５７〕《生态损害赔偿若干

规定（试行）》第１６条和第１７条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可以被生态损害赔偿请求所涵盖，

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有优先性。〔５８〕第三，从胜诉利益之归属角度考察，两者均由全民共

享，原告对该利益没有处分权。况且生态损害赔偿诉讼起步较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累积的经验

较多，多数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都涉及生态修复和赔偿要求。〔５９〕因此，在分析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中

难题的时候，环境公益诉讼中显现出的疑难问题和解决方法可为其提供部分指引。而作为生态环

境损害上位概念的环境损害，当然可以参考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之有益经验以完成环境侵权责任之

救济。

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通过的《民法典》对因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失和费用进行了较细致的罗

列，其第１２３５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

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一）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

失导致的损失；（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

等费用；（四）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五）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在环境侵权责任中对恢复原状费用进行确认是进步之举，但遗憾的是，请求范围的罗列并非新

创，它实际上是借鉴了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所

规范的四类赔偿范围，并在此基础之上新增了一项“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

费用”。

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出发，生态环境破坏引发的损害可分为对生活质量构成要素的

损害和对生活质量决定因素的损害。所谓对生活质量构成要素的损害，是指随着生态和环境的直

接破坏，人之幸福、自由或健康受到直接的阻碍而导致的生活质量的降低。与此相对，对生活质量

的决定因素的损害是指本应产生健康和幸福的生产基础（包括人力资本和环境要素）遭到破坏，进

而又引发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恶化。对环境损害之恢复政策应当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是对生活

质量构成要素损害的金钱补偿和生活重建措施的实施；另一方面是基于可持续之理念对受到破坏

的生活质量决定因素进行功能修复以回复至圆满状态。〔６０〕将《民法典》规范的五种费用与以上理

念对比后发现，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属于生活质量构成要素损害的部分内容；而生态环境修

复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和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

的合理费用则属于生活质量决定因素的损害之应有范畴；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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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丽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社会组织公益诉讼之衔接》，载《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第９页。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２０条第３款指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

管等费用。２０１９年６月最高法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

称《生态损害赔偿若干规定（试行）》）第１２条第２款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修复

期间的监测、监管费用，以及修复完成后的验收费用、修复效果后的评估费用等。

《生态损害赔偿若干规定（试行）》第１６条规定：“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同一损害生

态环境行为又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由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人民法院受理并

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第１７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因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

和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先中止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审理完毕后，就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未被涵盖的诉讼请求依法作出裁判。”

参见刘静：《论生态损害救济的模式选择》，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２６９页。

此处的生产基础当然更注重对环境要素的考察。植田和弘「環境被害の評価と持続可能性」経済論叢第

１８９巻第１号（２０１５年）２１４頁参照。



较特殊，它虽然有生活质量构成要素的损害的部分内容，但是生活质量决定因素的损害的内容占

更大比重。以上划分帮助我们较清晰地区分相应损失和费用的性质，但仍旧需要对各项费用进行

详细说明。

（二）恢复原状费用的请求范围

环境恢复费用虽异于金钱赔偿，但恢复费用可参考赔偿责任的认定标准，从而在事实上打

破恢复责任与费用求偿责任之间的鸿沟。需要明确的是，恢复原状费用的范围必须是与事故具

有实质因果关系的损害，根据社会一般观念，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通过合理性和目的性的判断

框架来决定。〔６１〕合理性是“经济层面”之要求，恢复原状所需成本与环境侵权引发的最终损害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务必处在一个适当的比例关系；目的性则关注恢复原状费用是否必须使用于

恢复原状。

１．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

对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之界定首见于《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２１条，“对

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

以支持”。该笔损失与《环境损害鉴定方法ＩＩ》规定的“期间损害”可视为同一概念，亦有学者

称之为“过渡期损失费用”。“期间损害”可能直接或间接产生，以特定方式可计量的环境要素

服务功能的损害以及伴随的可计量的环境要素的不利变化应当归属于恢复原状之范畴。侵

权损害论的基础是差额说的损害概念，其适用的前提是作为比较的利益状态具有稳定性和可

固定性。环境侵权行为侵害了关乎人类生存需求的不同价值，〔６２〕虽然有时候这种利益状态

的稳定性和可固定性不如人身利益那般精准，但不能简单从生态环境系统无时无刻不处在流

动之状态的角度考虑，直接否定环境利益的以上特性之存在，进而否定差额说适用之前提。

差额理论内蕴恢复原状的完全赔偿原则，它强调环境侵害事由给受害人带来的利益状况的对

比差。环境损害赔偿请求进入诉讼后，法院在评估恢复行为或恢复费用时，都绕不开对修复

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计算，因为它连接着损害未发生之前多种利益的应有状态，所以，环境侵

权中适用差额说具备合理性。况且，服务功能的丧失、减少是环境利益损失的一部分，因其引

发的受损一方的精神层面的主体利益损失又是完整利益的一部分。此外，法国成文法将生态

损害定义为“对生态系统的要素或功能，或者对人们从环境中获取的集体利益造成的不可忽

视的侵害”。此定义覆盖了生态服务功能（ｓｅｒｖｉｃｅｓéｃ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的损害，将其视为集体的主观

损害、超越了个人利益总和的损害，极具借鉴意义。〔６３〕鉴于此，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应

当被视为恢复原状费用之内容。

２．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

《环境损害鉴定方法ＩＩ》将永久性损害定义为“受损生态环境及其服务难以恢复，其向公众

或其他生态系统提供服务能力的完全丧失”。对该笔费用的概念表述透露出两点信息：第一，

实际上，这部分损失是“期间损害”的下一阶段损害，即恢复原状期间丧失的服务功能无法修复，

此后可能产生的一系列损失和连锁反应。以不能恢复为时间节点，虽然前、后产生的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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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媛媛：论环境侵权责任中的恢复原状费用

〔６１〕

〔６２〕

〔６３〕

ＳｅｅＥｄｄｙＢａｕｗ，犔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犳狅狉犆狅狀狋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犔犪狀犱牶犔犲狊狊狅狀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犇狌狋犮犺犈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４３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７（１９９６）．

参见吕忠梅、窦海阳：《以“生态恢复论点”重构环境侵权救济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

２期，第１２８页。

参见李琳：《法国生态损害概念之民法构造及其启示———以损害概念之扩张为进路》，载《法治研

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０１页。



的丧失和环境要素的不利之变化，都是环境利益损失的一部分，但是，服务功能可恢复与不可恢

复对应的损害赔偿方式多有不同。在不能恢复原状的情形下，计算出的金额自然属于金钱赔偿

的范畴。第二，鉴于服务功能的复杂性和不可估量性，即使倾注大量人力和财力均无法进行恢

复原状，只得依靠生态环境系统自身的净化功能自然修复。若服务功能永久性丧失，就连生态

环境自身都无法“救济”的话，恢复原状将无从谈起。因为恢复原状规则的主要功能是决定某主

体在特定情境下应当做什么去完成恢复任务。所以，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没有

理由再被恢复原状费用所囊括。

３．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

《环境损害鉴定方法ＩＩ》中将该笔费用称为“事务性费用”，具体指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环境行

为发生后，各级政府与相关单位为保护公众健康、公私财产和生态环境，减轻或消除危害，开展环

境监测、信息公开、现场调查、执行监督等相关工作所支出的费用。〔６４〕当出现“对环境的损害”时，

必须根据生态平衡规律和按照整体性方法进行系统性、适时性评估，以满足生态系统功能恢复为

目的进行救济，〔６５〕这是对该笔费用的实质性目的之表述。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更多的

是强调因量化损害额、发现损害原因和确定环境要素能否修复以及修复程度所产生的附带性费

用，是环境损害的直接损失，亦可以理解为，额外的评估环境损害以及因该损害的迫近威胁而发生

的所有费用，自然属于金钱赔偿的范畴。

４．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

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指的是清除、清理环境损害后果的相关费用以及将受损环境恢

复至损害未发生前状态或基线状态所采取的措施的相关费用。将该部分费用纳入环境恢复费用

的正当性理由有以下三点：其一，清除和修复费用指的是“修复、恢复、取代或获取”受损资源或其

提供服务的等价物的费用，〔６６〕该笔费用最直接地被用于重建被损害的利益，直接维护的是保持或

完整利益；其二，恢复原状包含行为给付和给与给付。污染清除、修复责任指向行为协助，给与给

付因包含金钱给付和行为协助两部分内容，用于购买设备、人工支出等费用以完成清除、修复行动

便是给与给付；其三，如前所述，损害的本质是基于事实的状态之差异，对事实差异的认定必须考

虑权利或利益本来之内容，进行规范评价。〔６７〕生态环境损害概念也不例外，在计算相关损害的时

候，依据个别损害项目的金额来计算全体损害的总额，作为损害，以达成本来权利或利益的、金钱

的恢复原状。〔６８〕而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的费用计算最终指向的就是完整利益之金钱的恢复

原状。从比较法观察，欧盟２００４年《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以下简称《指

令》）中第２条第１１项规范的“补救措施”（ｒｅｍｅｄ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与清除、修复费用一致，即任何行动

或者行为的结合，包括为了修复、恢复或者替换受损的自然资源和受损服务功能，而采取的旨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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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在对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责任承担方式进行评估的时候，会出现费用重合的情形，但考

虑到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非恢复原状风险负担应有之义，所以将其视为金钱赔偿之内容更为准确。

参见前注〔６２〕，吕忠梅、窦海阳文，第１３７页。

４３Ｃ．Ｆ．Ｒ．§１１．８０；１５Ｃ．Ｆ．Ｒ．§９９０．３０．转引自王树义等：《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探析》，载《法

学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７７页。

参见陈聪富：《侵权违法性与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９页。

潮見佳男「人身侵害における損害概念と算定原理———『包括請求方式』の理論的再検討 ２完 」民商法

雑誌第１０３巻第５号（１９９１年）７２６頁参照。



轻损失的措施或者临时性措施。〔６９〕

５．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民法典》第１２３５条仅简单提及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并未对其内涵进

行界定。《环境损害鉴定方法ＩＩ》规范的“应急处置费用”中“针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

而采取的行动和措施所发生的费用”的表述与该笔费用性质类似。欧盟《指令》第２条将其定义

为———为了防止和减少某一事件、行为或疏忽导致的对环境损害的迫近威胁，而采取的任何应对

措施。〔７０〕可将该笔费用理解为预防措施费用，但是不能将其视为金钱赔偿的内容。应有状态以

及第一次现实损害之后所衍生而出的财产上的变动状态是广义恢复原状之应有状态的概念核心。

此外，如上文所述，生态系统平衡的核心在于整体性，环境一旦遭到污染和破坏，会对整个生态环

境系统及环境要素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潜在危险。将预防措施费用当作损害可能再次发生

或扩大的必要支出，是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需要。通过现实的各种补救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地

将受害人的“固有利益”状态恢复到遭受侵害之前，说明恢复原状是可能的，如果出现恢复原状不

能，只能转入金钱赔偿。〔７１〕

综上所述，环境侵权中的恢复原状费用之请求范围包括修复期间服务功能丧失费用、清除污

染、修复费用以及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三部分内容。服务功能永久性损失费

用和损害、鉴定评估等费用属于金钱赔偿之请求范围。请求范围的设置，应更加符合生态环境侵

权损害赔偿体系追求的人与自然共生相融的理念。

（三）恢复原状费用计算

虚拟治理成本法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最常用的恢复原状费用计算方法。环保部２０１６年发布的

《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Ｉ版）》提出具体个案恢复费用以实际修复费用的总金额为

准，如若无法计算实际修复总金额，对修复费用的计算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 〔７２〕和（或）修复费用

法，并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分别乘以１．５—１０以及１．５—２．５的乘积作为这部

分费用的上、下限值。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按照事故或事件所在地三年前单位污染物实际治

理平均成本计算。这种修复费用的计算符合环境损害差异性的要求，是目前较理想的计算方法。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得出的最终恢复费用是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下得出

的，不仅不包括预防措施费用，过渡期损失费用也未列其中。所以，法院或鉴定评估机构在确定具

体恢复费用的时候，应当在依据虚拟治理成本得出具体恢复费用的基础上，将预防措施费用和过

渡期损失费用也计算在内，综合估算的数额才是完整的恢复原状费用。此外，计算恢复原状费用

的时候，《民法典》第１２３１条的“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

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

确定”之规定可作为考量依据。因为责任范围确定之考量要素实质上是表征恢复原状费用的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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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污染治理成本＝Σ（污染物排放量×单位虚拟治理成本）。



可缺之内容。〔７３〕

（四）可否自由处分

赔偿权利人对该笔费用，是否可以自行支配，抑或仅适用于恢复原状？这一问题颇具争议，在

德国学说上被称为“假设修复费用的赔偿”（ＥｒｓａｔｚｆｉｋｔｉｖｅｒＲｅｐａｒａｔｕｒｋｏｓｔｅｎ）。主要有三种观点：

（１）受目的拘束性限制，无论任何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及物之损害），其回复原状所必需的费用，均

须用于恢复原状，而不得任意支配；（２）就任何损害，债权人得自由使用恢复原状必要之费用，不受

限制；（３）在物之损害情形，无论受害人如何使用其回复原状所必要金额，其财产状态不因此受影

响，如何形成其财产，乃受害人个人之事，与加害人无涉；但在人身损害领域，基于损害之抚慰金的

金钱赔偿，以法律特别规定为限，因此，必要费用仅适用于回复原状。部分学者之所以认为自由使

用说可采，不仅是因为法律本身未设限制，于加害人无损，还因为这一规定能为受害人所自由使

用，符合其利益并且具有经济效益。〔７４〕德国联邦法院支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基于财产自由处分，

得以发挥经济效益，受害人得自由使用必要费用，较为合理。〔７５〕在环境侵权案件中，任由受害人

自由支配，不排除会出现获得恢复费用后用作他途，甚至会出现受害人从中获益的情况。所以，为

保障目的拘束性为完整利益提供更确定之保护的前提，从维护完整利益角度出发，须对受害人的

处分权进行限制。

（五）追偿问题

污染者付费原则强调责任人自负环境损害责任，应由其承担恢复原状费用以及其他损害赔偿

费用。对于受害人能够简单自行恢复或者不立即恢复损害结果恐将扩大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

可由受害人先行恢复，后期再向赔偿义务人主张恢复费用求偿。但是对于恢复力度比较大、影响

范围比较广或恢复原状费用较大的环境破坏和污染行为，就要交给赔偿义务人和主管机关来处

理。如果主管机关采取了对应措施或者环境修复基金提供了资金支持，此时可以借鉴荷兰法经

验。荷兰的《土壤保护法》第７５条第１款和第３款提供了两种求偿的法律基础：政府作为修复

者，可依据侵权行为向污染者就场址污染调查和修复费用求偿；亦可根据不当得利向受益者求

偿。荷兰通过司法实践及《土壤保护法》建立的有限溯及既往责任也可提供优化思路。〔７６〕此

外，恢复原状失败的风险，应由加害人承担。因此受害人支出费用以回复原状而失败时，对该无益

费用，仍得请求加害人赔偿。〔７７〕如甲工厂污损乙自家农田，若乙支出费用采取措施仍无法恢复土

壤原状，在支出无益费用后，乙请求甲赔偿因农田污染造成的损失同时，可请求甲补偿乙采取措施

所支出之无益费用。〔７８〕况且无益的花费与过度的花费、风险评估一样，均属于恢复原状风险负担

之内涵。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应当赋予受害人救济方式之选择权。金钱赔偿与恢复

原状费用作为一种特殊的选择之债（Ｗａｈｌｓｃｈｕｌｄ），赋予了债权人可享受任一赔偿方式获得补救的

选择权（ｆａｃｕｌｔａ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ａ）。但又与一般选择之债中的选择权略有不同，因为恢复原状责任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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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原状不能的样态。如个案中存在恢复原状不能的情形，并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７９〕

当然，恢复原状费用与金钱赔偿并非相互排斥，两者可单独适用，亦可合并适用。

五、结　　语

在我国，因赔偿损失仅关注表层的金钱支付形态，忽略了完整利益与价值利益保障机理的差

异性，实不可取。金钱赔偿内容上的赔偿损失以价值利益之保护为任务，恢复原状当然内容之恢

复费用则以完整利益为中心，其不应被赔偿损失所包含。环境侵权中的恢复原状费用应与金钱赔

偿作严格区分，这不仅是出于保护受损权益、明晰环境责任之考量，亦是构建合理补救环境损害机

制之必需。值得一提的是，在生态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的今天，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危机愈渐增

多，环境侵权中的恢复原状并不应仅局限于恢复当事人之间原初的法律关系，抑或恢复生态环境

原生状态，而应从整体社会复活的层面出发提出更高的要求，从为恢复良好生活状态的目的之恒

久对策、从恢复包含对家庭影响的被害、从地域的再生、从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再危害出

发，来把握环境被害。如此一来，以“恢复费用为保障的恢复至未发生损害之状态”结合以“恢复原

状为问题意识对环境被害予以谴责”，才更有重要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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